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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驾”频发亟待制度堵漏
头条评论

下期话题预告

重庆的张某因为用语言消息给领
导汇报工作，被要求重发文字版，事后
还被批“工作态度有问题”。记者调查发
现，许多人因为不方便听、容易误听、容
易带来压力和麻烦等原因，反感使用微
信语音。您认同吗？来稿请发:sdjbrmpl@
163 .com

发语音汇报工作是态度不端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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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和道德
托举社会责任感

“报销手机费”无损见义勇为的“价值底色”
近日，浙江一女子不慎落水，60岁的魏师傅挺身而出将其救上

岸。当时，魏师傅婉拒了女子200元感谢费。可他回家后发现，手机因
进水损坏。他希望落水者“报销”买手机的190块钱。您怎么看？

要完善对“药驾”的认定程序与技术鉴定。司法公正离不开程序正义。与抽血查验酒精含量与唾液测
毒的技术检验同理，认定“药驾”也需要一定的查验程序与鉴定手段。

漫漫画画//陶陶小小莫莫

20年前，中考落榜，档案学
籍失踪；20年后，意外得知与自
己同名同姓的人正在从事着自
己梦想的工作……日前，媒体
再次曝出一起冒名顶替升学的
事件，事件近乎“王娜娜案”的
翻版，这次的受害者叫荆高峰。
目前，冒名顶替者李敏已经辞
去公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盗
用他人身份信息是犯罪行为。
但这一犯罪行为的实施，绝对
不是一个20年前的中学生所能
施行的。轰动一时的“王娜娜
案”牵出了13人参与造假。如今
的荆高峰案，恐怕也是类似情
况。所以，李敏的辞职，绝对不
能是事件的终点，而只是追究
责任、彻查案件的一个开端。

说到责任，有些人很没有
“责任”。近日，一条地产广告引
发争议。一张地产项目“中梁·
金坛壹号院”的广告画面上，两
名白衣小女孩躺在绿色草坪上
亲密交谈，而左侧的文案则以
醒目字体写着“女儿的闺蜜是
局长千金”。这个广告表面上是
推广楼盘，实际上是在赤裸裸
地宣传权贵主义。这则广告传
导的价值观也十分偏狭、陈腐，
容易给人造成误导。

学生沉迷于手机是件让家
长和学校都非常头疼的事情。
杭州市富阳区一学校想到了一
种“新解法”：在校园内安装手
机信号屏蔽仪，每天夜间定时
开启，防止学生夜间玩手机。不
过，这两天，部分居民表示，他
们在家中使用手机时，信号不
太稳定，怀疑是和学校的手机
信号屏蔽仪有关。且不说学校
到底有没有权力，干预学生对
手机的正常使用。即便有，这种
信号屏蔽也不该影响到无辜的
周边市民。池门失火，殃及池
鱼，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责任感意义重大，是信用
体系的一部分。一个有责任感
的人，才会是一个好员工、好爸
爸（好妈妈）、好儿子（好女儿）、
好公民，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
才会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责任
感的维系，要靠法律和道德双
重托举。 狄凯

近日，浙江一奥迪越野车驾
驶员服用感冒药后上路，迷糊中
追尾一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所
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近年来，因
服药后驾驶车辆而导致的交通
意外屡屡见诸报端，却未引起足
够重视。（4月17日《科技日报》）

因服药频频引发的交通悲
剧警示人们，“药驾”已成继酒
驾、毒驾之后的又一隐形“马路
杀手”。鉴于人们对“药驾”的认
知肤浅及制度约束的相对滞后，

“药驾”治理也需纳入有章可循
的制度化监管轨道。

首先，要补上“药驾”入法的
立法空白。查阅《道路交通安全
法》，尽管其第二十二条明白载

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
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
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
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
驾驶机动车”的条文，但此规定显
然对除精神和麻醉药品之外的其
他“药驾”情形不产生约束效力。

而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列出
了7大类在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
驾驶的药品，并提出在服用上述
药品后应禁止驾车。其中包括对
神经系统有影响的催眠药物、有
恶心呕吐反应或变态反应的药
物、止痛类药物、兴奋剂、治疗癫
痫的药物，以及抗高血压药物和
降血糖药物等。它们的共同特征
就是服药后极易产生嗜睡、困

倦、注意力分散、视物不清、反应
迟钝等不良反应。这就需要从立
法的层面，完善对“药驾”的性质
界定及情形厘清。

其次，要完善对“药驾”的认
定程序与技术鉴定。司法公正离
不开程序正义。与抽血查验酒精
含量与唾液测毒的技术检验同
理，认定“药驾”也需要一定的查
验程序与鉴定手段。比如，肇事
者究竟服用了哪些有可能影响
安全驾驶的违禁药品，是哪些成
分导致了驾驶员不应有的工作
状态等，这些都需要执法者给予
当事人及社会以明确和权威的
结论，为此才能确保“药驾”查处
的公平公正、不枉不纵。

其三，要明确相关人员的法
律责任。规避交通风险，确保平
安出行，防患未然永远优于事后
处罚。治理“药驾”少不了对相关
人员的相关行为施以规章的警
示与约束。比如，驾驶员患者就
医时，应主动亮明其“司机”身份
或“开车上班”的情况，让医生尽
量避开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
的药物；驾驶员患者要严遵医
嘱，恪守用量，并尽可能做到服
药不开车。制药企业必须在其相
关产品中注明可能影响车辆驾
驶不良反应；医护人员也应尽到
相应的“提醒”义务。交通执法人
员应当履行好相关的普法、培训
及劝诫、教育责任。 张玉胜

正方：是正当的利益诉求

黄慧：对于收入不高的魏师
傅来说，一部200元左右的老人
机就会直接影响他的生活品质；

“报销手机费”不仅意味着物质
损失得到补偿，更意味着他的
救人行为得到了尊重与社会认
可。只有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
分担见义勇为的成本，让见义
勇为者少一些后顾之忧，让见
义勇为者得到物质上的激励、
回报与精神上的慰藉与认同，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们才会
越来越多。尽管魏师傅要求“报
销手机费”，却依然无损他见义
勇为的价值底色。

金永淼：魏师傅当时拒绝感
谢费，是因为没有发现自己救人
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落水
者作为受益的一方，对于魏师傅
这样的“反悔”行为应该理解。做
好人好事是社会提倡的好风尚，
是需要鼓励和支持的，不能让

“乐于助人者”既流汗又流泪，支
持魏师傅向落水者报销手机钱。
唯有如此，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助人的行列，让整个社会
助人为乐蔚然成风！

反方：让正能量大打折扣

王恩奎:见义勇为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见义不为无勇
也”。老人下水救人，婉拒了被救
者的酬金，这已告一段落，也是
一个完美的结局。节外生枝，让
美好打折。因为老人已经受到了
被救者感谢的话语，受到公众的
一致称赞，这就是一种褒奖和回
报。现在反过来再索要“报销”费
用，实际上是一种失信的表现，
也是对公众的感情欺骗，实不可
取。再说，说出去的话，泼出的
水，很难挽回，世上没有后悔药。

刘云海：救人后先是婉拒酬
金，而后却又“反悔”，索取手机

“损毁费”，如此情形虽然爱心仍
在，行为却多有不妥。虽说手机
破损确因救人导致，190元也不
算多，要求被救人“报销”似乎并
不过分；但问题是，如果一旦开
了先例，认可了这种主动索要报
酬的做法，难免会让爱心蜕变成
索酬行为，将极不利于社会正义
的弘扬，将导致每个人在做好事
时都要计算自己的代价和损失，
甚至把善行当成一种交易，从而
也让正能量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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